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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校教職員工(含體育教練)應參加各校辦理之性別平

等教育相關宣導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4年1月15日屏府社工字第104011139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5條規定：「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、新

進人員培訓、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，

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...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請各校教職員工(含體育教練)應參加各校所辦理之性別平

等教育宣導事宜，提升渠等性別平等教育之敏感度及身體

界線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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